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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胡蝶飞 通讯员 俞允昰

本报讯 男子花 4万余元托人

办理签证， 半年后至领事馆查询后

方知被骗。 近日， 青浦警方破获一

起诈骗案件。

2019 年 3 月 25 日， 杨先生将

一男子扭送至青浦公安分局徐泾派

出所并报案称， 2018 年 9 月初，

他为办理自己及亲友的某国旅游签

证， 通过朋友介绍认识了曾在旅行

社工作的陆姓男子。 杨先生先后按

照陆某要求将签证办理费用共计

47500 元通过手机银行、 微信和支

付宝转账方式分多次转入对方账

号。 转账后， 杨先生多次向陆某询

问签证的办理情况。 但是， 陆某却

以各种理由推延。 苦等半年未果的

杨先生亲自前往某国领事馆查询签

证的办理情况， 岂料陆某从未至该

国领事馆为其办理过签证手续， 至

此杨先生方知被骗。

经审讯， 陆某在 2018 年 9 月

接受杨先生委托为杨先生及亲友共

15 人办理某国旅游签证。 在收取

杨先生共计 40000 元的转账钱款

后， 其将上述钱款全数用于个人生

意投资， 并未实际办理签证手续。

2018 年 11 月， 陆某再次联系杨先

生帮其介绍客户。 后杨先生陆续介

绍 4人， 陆某又再次收取 4 人共计

7500 元， 并将该款全数用于归还

贷款， 亦未实际办理签证手续。

犯罪嫌疑人陆某因涉嫌诈骗罪

被青浦警方依法刑事拘留。 案件正

在进一步审理中。

□记者 王川 通讯员 陈渊明

本报讯 近日， 市民孟先生遇

了一件怪事， 他的支付宝账户每天

都会多出几十块钱。 这难道是骗子

新设计的电信网络诈骗手法？ 警惕

的孟先生向宝山公安分局祁连派出

所报了案， 然而警方调查的结果却

令人哭笑不得。

祁连派出所民警刘泽查看了孟

先生的支付宝账户， 发现他近四天

的收款记录中的确每天都有几元至

几十元不等的零钱进账， 一共 20

笔， 合计 447元。 这些零钱均为购

物扫码收款。 但经孟先生确认， 他

从未使用过支付宝扫码收款功能，

也未向他人展示过自己的收款码。

民警小刘决定变换一下“破

案” 思路， 转而从孟先生近期的付

款记录找寻线索。 经过两人一笔一

笔的核对， 孟先生突然记起， 几天

前， 他曾到真北路一菜场买菜， 其

间遇到过反常情况。 当时， 他在某

摊位扫描二维码付款时， 支付宝曾

一直提示他点击下一步。 由于孟先

生对此类 APP 的使用只懂些皮毛，

所以当时并未在意。

民警立即带着孟先生赶往菜

场， 并在菜场 C 区找到当天扫码

的摊位。 经询问， 民警们了解到，

为了卖菜收款方便， 摊主周先生最

近向支付宝公司申请了个人收款二

维码。 而根据相关使用规定， 周先

生在收到该二维码后， 应首先扫码

绑定方可使用。 但周先生并未认真

了解使用规定， 在未绑定个人支付

宝账户的情况下， 直接将二维码张

贴在摊位上。 孟先生是第一位扫码

付款的顾客， 结果鬼使神差地将二

维码绑定了自己的支付宝， 这才有

了之后每天收到钱的情况。 而大意

的周先生压根没有发现“丢了钱”。

最终，在民警的指导下，周先生

对该二维码进行了重新绑定， 孟先

生也当场将447元钱退还给周先生。

□记者 陈颖婷 通讯员 钱宇文

本报讯 两名 90后男子合买了一辆轿

车， 把车质押给别人后又偷了回来。 近日，

长宁区人民检察院依法以盗窃罪对这两名

犯罪嫌疑人提起公诉。

2017 年 9 月底， 齐某和沈某一拍即

合， 花 5 万元在郑州买了一辆轿车， 一路

从郑州开到上海。 到了上海后， 他们在车

上装了 GPS 定位装置并另配了备用钥匙，

然后打算找人质押借款。

齐某在网上结识了孙先生， 双方约在

某商场停车库商量质押借款的事情， 当时

一同在场的还有沈某。 双方口头约定车子

抵押一个月， 抵押金额 3 万元， 其中包括

利息 2100 元， 另加一个月的停车费 300

元。 谈妥后， 齐某把车辆、 车钥匙、 车辆

行驶证、 车辆保险单等物品都交给了孙先

生， 孙先生用手机银行转给他 27600 元，

并在手机上做了一张电子单据通过微信发

给了他， 声明到期后会电话通知齐某还款。

不到一个月， 孙先生发现停在小区里

的车子不见了。 他心存疑虑， 便试着联系

齐某， 然而齐某早就拉黑了他的微信。

公安机关接报后发现， 就在案发三天

前， 齐某、 沈某通过事先安装在车上的

GPS 定位找到了质押给孙先生的车辆， 使

用备用的车钥匙堂而皇之地把车开走了。

过了几天， 两人又用同样的作案手法从他

人处骗得 25000 元。 2017 年 12 月， 两人

抱着毁“车” 灭迹的想法， 直接把车子开

到河南周口卖掉了。

检察机关认为， 齐某和沈某实际是通

过盗窃手段使被害人合法占有的质押物脱

离占有， 实现其非法占有的目的。 孙先生

因质押物的灭失而无法通过回赎收回先前

支付的 27600 元， 财产已经受到损失。 据

此， 齐某、 沈某采用秘密手段盗窃质押物

的行为已触犯刑法， 应当以盗窃罪追究其

刑事责任。

□记者 夏天 通讯员 毕迎春

本报讯 近日， 奉贤一女子因

被骗子冒充“刑侦人员” 威胁， 迫

于无奈想到从网贷平台贷款交“罚

金”， 幸亏奉贤警方及时到场阻止，

帮助当事人挽回损失。

4 月 14 日，奉贤公安分局奉浦

派出所接到市局反诈骗中心指令

称：在辖区韩村路 173弄一住宅内，

当事人罗女士接到疑似诈骗电话。

奉浦派出所民警迅速赶往现

场， 当时罗女士正关起房门与诈骗

分子通电话。 民警接过罗女士手中

的电话， 对方大约听到了真警察上

门， 在电话中说了一句： “我是花

果山十三太保……” 便挂断电话。

原来， 此前当事人罗女士接到

一个自称是“郑州刑侦” 的电话，

电话中称罗女士涉嫌一起诈骗案

件， 该起案件的另一名犯罪嫌疑人

已经被郑州警方抓获， 现要求罗女

士将诈骗钱款归还， 如果不归还钱

款就要被逮捕。 听到对方将自己的

身份信息说的一清二楚， 罗女士完

全相信了对方。 但此时罗女士身边

并没有钱， 诈骗分子于是在言语上

向罗女士施压。 迫于无奈， 罗女士

从自己的微信“微粒贷” 中贷款

30000元， 准备转给对方。

正当罗女士与诈骗分子保持通

话时， 奉浦派出所民警及时赶到罗

女士家中。而此时，罗女士已经将贷

款的 30000元钱款转进了自己的一

张银行内， 准备按诈骗分子的指示

做下一步操作，幸被民警及时阻止。

□记者 季张颖 通讯员 周敏

本报讯 “保险公司客服” 来

电， 以免费升级保单收益为名， 诱

骗老人退保后转购公司高回报理财

产品， 而所谓的理财产品根本也就

是子虚乌有的。近日，静安警方一举

捣毁这个通过假借保险公司名义，

诱骗老人“退保理财”的犯罪团伙。

目前， 犯罪嫌疑人张某、 冯某、 王

某等人因涉嫌诈骗已被依法刑事拘

留。

近日， 陈阿姨到静安公安分局

北站派出所报案称： 自己接到一个

自称是保险公司客服的电话， 声称

可免费升级保单收益，最后在“退保

转购”的一顿忽悠后，把自己的保险

退了后买了一款年化收益在 8%的

理财产品，如今那些钱都打了水漂。

静安警方迅速成立专案组， 查

明 2018 年 10 月， 犯罪嫌疑人张

某、 冯某、 王某等人通过非法手段

获取沪上多家保险公司的客户信

息， 随后指使公司员工以保险客服

的名义， 给老人打电话， 诱骗他们

退保， 购买公司高回报理财产品。

随着调查的不断深入， 民警发

现， 涉案公司所声称的理财产品根

本就是子虚乌有。 “本案的犯罪嫌

疑人以‘退保理财’ 为噱头进行诈

骗。 通过拨打投保人电话， 自称是

保险公司的售后客服， 以领取保险

补贴金、 保单收益升级、 赠送礼品

等名义将投保人诱骗至公司， 再向

其推荐所谓的高收益‘理财产品’，

如果老人表示没有现金时， 业务员

还会主动提出， 可以通过退保的形

式购买公司的‘理财产品’， 一步

步诱导投保人陷入其精心设计的圈

套里。” 静安公安分局北站派出所

民警刘旭峰介绍，通过进一步侦查，

警方发现，其实，犯罪嫌疑人声称的

“理财产品”也完全是虚构的，被害

人所购买的理财产品钱款被犯罪嫌

疑人用于公司经营，利息支出等，剩

下资金被高层瓜分一空。

被害人为什么会被“套路”？

“投资收益高是主要原因。” 北站派

出所副所长肖玮告诉记者， “犯罪

嫌疑人承诺老人年化收益 6%至 8%

不等、 保本保息的固定收益。 不法

分子以保本高收益诱导被害人出资

购买， 更有甚者还诱骗老人‘退保

理财’。 这不但损害了老人的利益，

还严重扰乱了保险行业秩序。 通常

情况下， 投保人提出退保申请， 保

险公司会根据规定， 扣除一部分保

费， 这就使得投保人蒙受经济损

失。 与此同时， 退保以后再想投

保， 保险费率会提高、 可能还会被

添加除外责任甚至拒保。”

据保险公司业内人士表示， 凡

是假借保险名义， 向市民推销理财

产品都是违规的行为， 而所谓的

“保本高收益” 只是骗人的话术而

已。 市民如接到可疑电话， 应通过

各保险公司官网、 全国统一客服电

话或保监局、 保险同业公会网站查

人员、 查产品、 查地址， 即该业务

员是不是保险公司业务员、 所售产

品是不是保险公司产品、 所留地址

是不是保险公司下辖机构地址。

“退保理财”诱导老人进圈套
上海警方成功破获一起诈骗案

支付宝账户每天莫名进钱？ 真不是诈骗！

真民警上门，假刑侦“大变身”露马脚

假质押真盗窃 车载GPS为犯罪“导航”
工行零陵路支行暖心助老服务成功阻截电信诈骗
近日， 陆先生来到工行徐汇零陵路支

行办理转账汇款业务。 由于陆先生年纪较

大， 网点柜员特别在办理业务时详细询问

了收款方的情况及回款用途， 按照 “四询

问一告知” 的原则进行相关业务核实。 陆

先生称对方是自己老同事， 当日早些时候

来电向他借钱有急用， 由于与老同事有好

些时候不联络了， 考虑到对方来电一定是

确实遇到了难处， 便不好推脱。 加之， 对

方向老先生要款2万元， 数额也还不算大，

于是老先生就想助朋友一助。

获悉情况后， 网点柜员当即就觉得十

分可疑， 认为该笔汇款极有可能是一起电

信诈骗，于是一方面安抚老人急切情绪，一

方面立即将这一情况报告了网点营业经

理。在网点柜员与营业经理的合力劝说下，

陆老先生的态度由原本的深信不疑， 逐步

警醒过来，最终打消了汇款的念头。 事后，

网点工作人员还对老人普及了一系列防范

电信网络诈骗的金融知识， 并就以往相关

案例向老人分析利害，避免老人二次上当。

如今， 电信网络诈骗的手法层出不

穷， 老年客户群体尤其是容易受系列诈骗

侵害的对象。 工行零陵路支行将始终坚持

把牢金融安全准绳， 不断提高自身职业敏

感性和工作技能， 加强对类似事件的识别

与辨析， 加强对客户行为的观察与留心，

及时了解客户的真实业务需求， 遇到可疑

情况立即按程序上报， 并采取有效措施保

护客户资金安全。 为有效防范客户受骗上

当， 对转账汇款、 开立账户或电子银行等

重点业务， 更要加强相关信息的管理与核

实。 同时， 进一步扩大防范金融网络电信

诈骗相关知识的宣传及普及范围， 积极践

行大行社会责任， 为防范化解金融风险贡

献一份力量。

花4万余元托人办签证终究梦一场

□记者 夏天

本报讯 日前， 本报报道了

《擅移自家院内树木也违法？确实违

法！ 上海一业主被行政处罚》。 有读

者提问表示： 公共部位绿化或市政

绿化才受规制， 自己的东西难道自

己不可以处分？对此，记者专访了本

案执法单位奉贤区城市管理行政执

法局法制科负责人姚雪峰。他说，根

据相关条例， 居民区绿地面积纳入

城市绿地覆盖率， 未经有关部门批

准擅自处置，即属违法行为。

近日， 奉贤区海湾旅游区某小

区一居民， 因擅自迁移一楼花园内

2 棵树木， 违反 《上海市绿化条

例》， 被处以绿化补偿标准 4 倍的

罚款。 有读者表示不解： “这也违

法？ 都能管到人家里去了？” 有法

律人士也表示： “直觉告诉我， 自

己的东西一般自己可以处分。 公共

部位绿化或市政绿化才受规制。”

姚雪峰告诉记者：“先以本案当

事人为例，别墅区的庭院绿地面积，

是不计入产证面积的， 所以它的性

质还是小区公共绿化。 ” 姚雪峰补

充：“一般居民区的绿化， 都是经过

绿化管理部门的许可和验收， 它的

绿地面积， 都是纳入城市绿地覆盖

率的。因此，小区居民擅自处置小区

绿化的行为违法。 ”

那么农民对于自家宅基地的绿

化，是否能合法自行处置呢？姚雪峰

表示：“因为农村绿地未纳入城市绿

地覆盖率，因此不纳入管理。但如果

农民家里的树属于名木古树或古树

后续资源范围，还是要纳入管理。”

既然经过绿化管理部门的许可

和验收的绿地面积， 居民不得擅自

处置， 那么如果是居民自己种的

树， 能否自行处置？ 对此， 姚雪峰

先向记者举例道： “好比你在路边

看见一个婴儿， 快要冻死了， 你把

它抱回来实施救济， 此时你这个行

为是做好事， 不违法。 但如果你随

后又把孩子扔掉， 那么此时你就涉

嫌犯罪了。 在公共区域中种树同

理， 公民只有义务种树美化环境的

义务， 但没有砍伐树木的权利。”

“我们还处置过一起案例，某

企业看到路边的道路绿化不好看，

自行进行补种提升， 可过几年他又

把树砍了， 我们同样对他进行了处

罚，当事人经我们释法，心服口服。”

小区“自家院子”种树也不能私砍


